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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璧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英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智敏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7,350,556,220.40 7,065,103,912.66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952,489,543.36 1,898,020,982.98 2.8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045,872,686.24 2.92% 9,373,802,360.71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947,819.88 28.51% 22,076,850.38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2,747,363.02 357.49% 16,853,686.31 2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61,888,490.67 1.9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8 33.33% 0.035 2.9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8 33.33% 0.035 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0.15% 0.29% -0.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504,170.84

政府补贴

、

奖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3,852.31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226,872.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580,282.13

合计

5,223,164.0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2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04% 194,783,485 0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2% 89,256,197 0

郑丽慧 境内自然人

1.00% 6,300,000 0

吴炎汉 境内自然人

0.80% 5,038,100 0

程裕民 境内自然人

0.66% 4,166,000 0

王炽旭 境内自然人

0.64% 3,990,000 0

蒋文碧 境内自然人

0.61% 3,804,200 0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

第

1

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41% 2,557,161 0

深圳百易晟金镶玉

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478,900 0

周峰 境内自然人

0.33% 2,072,2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94,783,485

人民币普通股

194,783,485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89,256,197

人民币普通股

89,256,197

郑丽慧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吴炎汉

5,038,1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8,100

程裕民

4,1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6,000

王炽旭

3,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0,000

蒋文碧

3,80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4,200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第

1

期员

工持股计划

2,557,161

人民币普通股

2,557,161

深圳百易晟金镶玉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4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8,900

周峰

2,07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

：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是代表国家持有股份的单位

,

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可上市流通

。

广

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

由广州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

除此以外

，

本公司未

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

（

如有

）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郑丽慧期初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

300,0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

报告期末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300,0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

吴炎汉期初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038,1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

报告期末通

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038,1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

；

王炽旭期初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990,0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

报告期末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票

3,990,0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

深圳百易晟金镶玉投资中心期初通过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299,9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

报告期末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399,900

股

，

通过普通

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9,000

股

；

周峰期初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578,0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

报告期末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72,200

股

，

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是√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2018年度权益分派事宜：

公司2019年6月28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27,533,12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含税)；不送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8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2019年8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8月28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1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二）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2018年

9月28日，公司与轻工集团、华侨糖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尚未向华侨糖厂、轻工集团支付收购价

款。 2019年4月30日，华糖食品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领取了最新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

交易标的华糖食品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的议案》。 由于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时，因关联董事按《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无法形成法定有效的董事会

决议，相关议案将提交至公司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5月6日、2019年9

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三）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事项：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转让所持有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

限公司2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所持琦衡公司25%股权。 2019年3月29日，本次交

易评估报告经国资管理部门备案。 2019年6月18日，公司将持有的琦衡公司25%股权委托广州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转让底价为20,299.75万元，挂牌公告期为2019年6月18日至2019年7月15日。 各方正按照相关程序推

进琦衡公司25%股权转让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2019年6月18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公告编号

2019-

039

号

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

股权

、

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5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公告编号

2019-

024

号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关于终止

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

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公告编号

2019-

048、049

号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关于转让

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3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公告编号

2019-

014、015

号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6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公告编号

2019-

033

号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23� � �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9－055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10月28日以现场与通讯方式结合召开了会议。 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占应到董事人数的100％，没有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赵璧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投票表决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经

会议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三、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王英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英杰先生因已到法定退休年

龄，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职务。 辞职后，王英杰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

同意王英杰先生的辞职申请，并对王英杰先生任职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期间的勤勉尽责和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

聘任李艳媚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与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独

立董事李峻峰、王丽娟和黄强对第1、3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人选简历

李艳媚：女，1973年出生，本科毕业，中共党员。 曾任广州市芳村城市信用合作社职员、会计科科长助理、

会计科副科长，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芳村支行会计部副经理、营业部主任，广州市商业银行总行派驻芳村支行

会计部经理，广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职员、财务部经理助理，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派驻

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兼任广州华

糖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州广氏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由于李艳媚原任职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

艳媚近十二个月在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因而李艳媚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李艳媚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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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

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会议。 监事应到3人，实到3

人，占应到人数的100％。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卫红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投票表决的人数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经会议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根据《证券法》68条的相关要求，本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审核意见如

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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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号”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企

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号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于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执行财会

【2019】16号规定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

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未作具体说明的事项以财政部文件为准：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和“应收款项融

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专项储备”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合并利润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

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和规范，执行会

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会

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和规范，执行会计

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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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李艳媚女士为财务总监，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公司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暨聘任情况

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王英杰先生已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职务

或公司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王英杰先生的辞职申请，并对王英杰先生任职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期

间的勤勉尽责和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英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7,359股。王英杰先生原定任期届满日为2020年6月30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董监高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 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一）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二）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

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三）《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拟聘

任李艳媚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人选简历

李艳媚：女，1973年出生，本科毕业，中共党员。 曾任广州市芳村城市信用合作社职员、会计科科长助理、

会计科副科长，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芳村支行会计部副经理、营业部主任，广州市商业银行总行派驻芳村支行

会计部经理，广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职员、财务部经理助理，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派驻

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兼任广州华

糖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州广氏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由于李艳媚原任职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

艳媚近十二个月在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因而李艳媚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李艳媚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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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熊海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谭虹华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2,174,909,502.45 2,731,142,098.95 -2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80,342,556.99 367,737,332.19 3.4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790,663,067.82 -32.56% 2,526,674,809.36 -3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667,323.83 100.94% 12,605,224.80 10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3,656,290.19 99.07% -15,375,615.44 9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2,594,350.68 -564.75% -83,506,806.16 -121.9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91 100.94% 0.0314 102.9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91 100.94% 0.0314 102.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29.39% 3.37% 46.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931,255.9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3,454,385.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95,199.16

合计

27,980,840.2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98% 104,198,900 0

谢金成 境内自然人

3.00% 12,046,000 9,034,500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1% 10,463,600 0

袁颜 境内自然人

2.59% 10,395,017 0

黎学宜 境内自然人

0.63% 2,532,000 0

谭虹华 境内自然人

0.60% 2,416,699 0

王辉 境内自然人

0.56% 2,254,501 0

厉立新 境内自然人

0.56% 2,234,900 0

刘春兰 境内自然人

0.54% 2,150,000 0

瞿浙东 境内自然人

0.50% 2,0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4,1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198,900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10,46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63,600

袁颜

10,395,017

人民币普通股

10,395,017

谢金成

3,01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1,500

黎学宜

2,5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2,000

谭虹华

2,416,699

人民币普通股

2,416,699

王辉

2,254,501

人民币普通股

2,254,501

厉立新

2,23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4,900

刘春兰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

瞿浙东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

，

谢金成是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

，

除此之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厉立新通过证券公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65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368.81%，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应收票据增加；

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30.08%，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客户回款增加；

3、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67.55%，主要原因系预付原料采购增加；

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47.85%，主要原因系本期应收往来款增加；

5、存货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40.94%，主要原因系年初的存货在本期实现销售；

6、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57.85%，主要原因系预缴税费金额减少；

7、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54.7%，主要原因系年初在安装设备转固；

8、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87.82%，主要原因系预付的设备款减少；

9、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40.59%，主要原因系应付供应商货款减少；

10、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85.58%，主要原因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

11、应交职工薪酬较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32.32%，主要原因系应发工资减少；

12、应交税费较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51.31%，主要原因系应交增值税及其他税金减少；

13、其他应付款较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42.71%，主要原因系应付外部单位保证金及关联方借款减少；

14、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43.33%，主要原因系本期对融资租赁利息进行偿还；

15、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2.56%，主要原因系公司对现有业务全面清查，减少毛利较低甚至为

负数的业务，着重推进为公司带来盈利的业务；

16、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6.30%，主要原因系公司收入减少，同时加强成本控制；

17、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0.75%，主要原因系人员减少，相应管理费用下降；

18、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59.31%，主要原因系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19、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37.42%，主要原因系投资的联营合营公司业绩下降；

20、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109.83%，主要原因系客户回款及存货消化，计提减值损失冲回；

21、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40.33%，主要原因系本期资产处置带来收益；

22、营业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01.58%，主要原因系毛利上升以及前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冲回；

23、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71.06%，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与本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减少；

24、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02.93%，主要原因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25、利润总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01.92%，主要原因系营业利润及营业外收支变动所致；

26、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98.33%，主要原因系上期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27、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100.76%、100.94%，主要原因系利润

总额及所得税费用变动所致；

2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64.75%，主要原因系经营好转，支付的货款增

加；

2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6.59%，主要原因系构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

减少；

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28.43%， 主要原因系偿还债务及利息金额减

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

万元

） 4,000

至

6,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81,36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公司业务有所好转

，

产品毛利提升

；

2、

公司关停了部分亏损业务

，

处置了部分不良资产

，

使得资产运营效率有所提升

，

固定

成本下降

；

3、

公司进一步强化成本费用管控

，

经营成本有所降低

；

4、

公司加强回款的催收力度

，

冲减前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熊海涛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20� � �证券简称：*ST毅昌 公告编号：2019-068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5日以邮件、传真和电话等形

式发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7名，实参加董

事7名。 董事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表决，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70）。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20� � �证券简称：*ST毅昌 公告编号：2019-069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5日以邮件、传真和电话等形

式发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监事3名，实参加监

事3名。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通过表决，本次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70）。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的具体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20� � �证券简称：*ST毅昌 公告编号：2019-071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及第五次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

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金融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号通知及

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于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

务报表。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结合财会[2019]16号通知及附件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 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

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

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

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的具体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据财会[2019]16号文件的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300458� � � �证券简称：全志科技 公告编号：2019-1029-003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300624� � � �证券简称:万兴科技 公告编号：2019-130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300585� � � �证券简称：奥联电子 公告编号：2019-083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300570� � � �证券简称：太辰光 公告编号：2019-038

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